关于评选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优秀集体

正式推荐对象的公示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外交部联合印发有关文件精神，决定组织开展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优秀集体评选表彰活动，经自下而上逐级推荐，省评选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并报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优秀集体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现将四川省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优秀集体正式推荐对象予以公示（名单见附件）。

公示时间自2025年11月3日至11月7日（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如对正式推荐对象有不同意见，可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形式向省评选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情况（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情况反映须客观真实，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应签署真实姓名并提供有效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8-84381986    

传    真：028-84356556
电子邮箱：scswsbrsc2025@163.com
通信地址：成都市成华区一环路东3段100号四川省外事办公室人事处

邮    编：610021
附件：四川省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优秀集体正式推荐对象名单
四川省评选推荐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优秀集体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11月3日  

附件

四川省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优秀集体

正式推荐对象名单

四川省外事办公室礼宾处

成都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礼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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